
商業空間短期租用說明書 

1 目的 

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發展新型態商業模式，透過

短期開放本公司捷運系統範圍內商業空間場域，尋求合作之策略夥伴，締造多

贏局勢。 

2 範圍 

本公司車站及捷運所屬用地之商業空間。 

3 權責 

3.1 企劃處負責本說明書之訂定、修正、廢止及執行。 

3.2 本說明書經單位主管核決後公告實施，修正與廢止時亦同。 

4 定義 

4.1 商業空間係指販賣店、無人販賣機或其他經本公司認定之商業空間， 

但不包含車站廣告暨列車車廂、車體廣告空間及其他經本公司認定之廣

告空間。 

4.2 短期租用係指租用期間（含續約期間）未逾 2 年，且營業型態為店舖、 

市集、快閃活動或其他創新商業模式（包含但不限於商業展售、沉浸式

互動體驗活動、工作坊講座等）。 

5 作業內容 

5.1 租用申請 

5.1.1 租用標的 

為本公司官網所公告之場域，或其他經雙方合意之場域。 

5.1.2 租用期間 

(1) 以月為單位，最長為 12 個月。期滿前 3個月得申請續約 1次，

最長不得逾 12 個月。 

(2) 租用期間不足 1個月，以快閃活動方式提出申請，並依本公司

審核通過後之租用天數為準。 

(3) 廠商自提出申請至租用期間首日（即租金起算日）間，不得超

過 3個月。 

(4) 前述租用期間得視本公司政策調整。 

5.1.3 租用方式 

(1) 填妥「商業空間短期租用申請/審核表」，並檢附相關文件提送

至本公司企劃處審查。本公司於收件截止日次日起算審查至少

10 個日曆天，且審查時程不受廠商預定營業時間之拘束。 



(2) 本公司將以電子郵件通知廠商審查結果，包括審查通過、審查

不通過或保留審議資格。保留審議資格者應於收到公司通知次

日起 7個日曆天內補正相關文件，逾期未提出，本公司得逕視

為審查不通過辦理。 

(3) 審查通過後，本公司就申請書內容及相關權利義務與廠商進行

協商，達成共識後進行簽約。 

(4) 廠商最遲應於簽約日或本公司通知日期，繳交履約保證金。 

5.2 收費標準及繳款方式 

5.2.1 租金依本公司官網公告為主，自租用期間首日開始計算。廠商應依

本公司通知日期及指定付款期數，繳交各期租金。 

5.2.2 水費（含稅）按台灣自來水公司收費標準核算水表度數。 

5.2.3 設備電力費用由廠商提送電力負載表，經本公司審查後依負載表功

率計算電費，或由廠商設置電表依度數計費。電費依本公司公告於

官網之單價計算。 

5.2.4 前述水、電費單價計算資料如經主管機關（構）調整，廠商應依本

公司調整後之單價繳納。 

5.2.5 前項費用，廠商應依本公司通知日期及指定付款期數繳交；倘租約

到期或提前終止，則辦理最終結算，廠商依本公司通知時限繳清款

項。 

5.2.6 繳款方式為現金或匯款至本公司指定帳戶，並填寫「廠商匯款傳真

回覆單」送交本公司備查。 

5.3 相關規定 

5.3.1 廠商應於履約期間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且須符合「臺中市公共營 

業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自治條例」所規範之最低保險金額： 

(1)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 300 萬元。 

(2)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 300 萬元。 

(3)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 3,000 萬元。  

(4) 保險期間總保險金額：新臺幣 4,800 萬元。 

5.3.2 廠商得設置招牌供店鋪識別使用，並以揭出店舖名稱及經營項目為

主。 

5.3.3 廠商得於租用範圍內辦理行銷活動，惟可能影響或須借用租用範圍

外之場域，應於活動揭出 10 個日曆天前提出申請，經本公司同意

後辦理。 

5.3.4 廠商於營業前、營業中或回復原狀之施工，應遵循甲方之指揮監督，

並恪守相關勞工安全衛生法令及本公司管理規章。施工前至少 10

個日曆天提送施工計畫予本公司審查，經審查通過後方可施作。 

5.3.5 本公司依場域現況點交，廠商須於本公司之指定處引接水、電，並

依本公司所提供之電力負載限制規劃用電。 

5.3.6 廠商於出售商品或服務所得之款項除法令規定免開統一發票者外，

應於交易當時立即開立統一發票，不得以任何方式轉移或逃漏應繳



納之稅賦。 

5.3.7 廠商得視需求規劃營業時間，惟營業時間應配合捷運系統營運時間，

且須公開公告營業時間。 

5.3.8 廠商不得吆喝或使用擴音設備，若於租用範圍播放背景音樂，須符

合智慧財產權之規範。本公司得視情況要求降低或關閉音量。 

5.3.9 廠商應隨時維護租用範圍之衛生及整潔，並於每日營業結束後立即

將廢棄物（包含資源回收物品）清運離場，並做好物品、現金等保

全，避免產生竊盜問題及妨害公共安全。 

5.3.10 車站屬開放空間，無提供空調系統，廠商應自行考量空調需求。 

5.3.11 不得使用明火及瓦斯，或產生大量油煙及濃郁氣味。 

5.3.12 禁止擺設營業用置物櫃、選物販賣機、電子遊戲機或非屬電子遊戲

機之各類遊樂機具；禁止經營金融業、販賣檳榔、限制級成人商品

或賭博性電玩；禁止以任何競選總部或政黨服務處形式使用。 

5.3.13 廠商應於租約到期日次日起 10 個日曆天內；或依本公司通知期限

提交租用期間銷售報表予本公司備查。 

5.3.14 廠商應於租約到期日次日起停止營業，並於 7 個日曆天內回復原

狀。如有缺失，廠商應於本公司通知期限內改善完成，經本公司確

認後，方完成義務。 

5.4 違約處理 

5.4.1 廠商有違反本說明書 5.3 及契約各項規定者，無論本公司是否受有

損害，廠商均應依契約相關規定繳交違約金，並得要求廠商限期改

善。本公司如因廠商之違約情事受有損害，得另行向廠商追償。 

5.4.2 廠商未依約給付租金、水電費、違約金、損害賠償等應付款項時，

甲方得以履約保證金扣抵。 

5.4.3 廠商具下列情形者，本公司得以書面通知廠商解除或終止契約，廠

商因此所生之損失，本公司不予賠償。已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

息沒入之。 

(1) 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申請、訂

約或履約者。 

(2) 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者。 

(3) 偽造、變造投標、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4) 經營不善、維修不良或其他情事，致影響本公司營運或公共安

全者。 

(5) 受強制執行、破產宣告、公司重整、解散者，或銀行退票、拒

絕往來、資產不足抵償負債紀錄等重大情事，足以影響廠商履

約能力者。 

(6) 被廢止公司登記、勒令停業、裁判或命令解散、吊銷業執照者。 

(7) 積欠應付之款項（包括租金、水電費、違約金、損害賠償等費

用）達 1個月以上者。 

(8) 經本公司書面通知限期改善違約事項，逾期而未完成改善達 2



次以上者。 

(9) 將契約之部分或全部轉讓非經本公司同意之第三人者。 

(10) 其他嚴重違約或違法情事者。 

5.4.4 因 5.4.3 情形解除或終止契約，廠商自解除或終止日起 1年內不得

申請甲方商業空間相關租用案。 

5.5 附則 

5.5.1 廠商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切實遵守政府公告之相關法令及

規定，如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或有其他違反法令情事，應自負其

責。本公司如因前開原因涉訟或遭主管機關裁罰，廠商應賠償相關

損失，不限於律師費、訴訟費、罰金、罰鍰等費用。 

5.5.2 廠商應採取有效之保全措施，包括施工安全、火災、地震、颱風、

豪雨、竊盜及其他安全防護事項範圍，以維護人員及財物安全。租

用期間如可歸責廠商事由，致第三人或本公司受有損害，廠商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 

6 相關文件 

6.1 商業空間招商作業程序（TMRT-PLD-GEN-0-2027） 

6.2 商業空間合約管理作業規定（TMRT-PLD-GEN-0-2030） 

7 表單 

7.1 商業空間短期租用申請/審核表（TMRT-PLD-GEN-0-4082） 

8 附件 

8.1 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商業空間短期租用契約書（範本）    附件一 


